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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 滨海县城市管理局              

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 0 一九年八月 

 



滨海县城市餐厨废弃物特许经营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（下称

“本协议”）由以下各方于 2019 年【 】月【 】日在中国江苏省滨海

县签署。  

 

甲方：滨海县城市管理局，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（下称“中国”）

法律依法组建和存续的政府机构，根据滨海县人民政府授权作为滨海

县城市餐厨废弃物特许经营项目的实施机构。  

法定代表人：  

 

地址：  

 

  

 

乙方：_______________，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（下称“中国”）法

律依法组建和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，为滨海县城市餐厨废弃物特许经

营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（下称“中标社会资本”）；  

 

法定代表人：  

 

地址：  

 

 



鉴于： 滨海县人民政府授权滨海县城市管理局作为本项目的实

施机构，以特许经营模式实施滨海县城市餐厨废弃物特许经营项目

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充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本项目的投融资、设

计、建设、运营和维护，并由实施机构具体负责本项目的准备、采购、

监管和移交等工作；  

实施机构依法履行政府采购程序，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定本项目

的社会资本，已于【  】年【 】月【 】日公示完毕，并于【  】年

【 】月【 】日发出中标通知书，确定_______________为本项目的

中标社会资本。  

按照招标文件要求，中标人应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 10 日内与采

购人签署本协议。  

第 1 条 根据特许经营招标结果，本项目总投资为_______,项目

资本金为_______万元人民币，占总投资比例 30%，由乙方一次性全额

出资。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，由滨海县审计局组织对项目总投资进行

决算审计，最终以此确定项目总投资,并作为调整可行性缺口补助支

付的依据。 

第 2条 设计处理规模按照 50吨/日。整个系统包含预处理系统、

毛油提取及暂存系统、固渣出料系统、污水均质暂存系统、臭气集中

收集输送系统、收运系统等。  

第 3 条 乙方应在甲方提供完整的合规性资料后，于本协议正式

生效 30 日内，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完成项目公司工商登记。并于

项目公司成立后 10 日内正式签署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的《滨海



县城市餐厨废弃物特许经营协议》（下称“《特许经营协议》”），由

项目公司在合作期内承担本项目工程的融资、投资、建设、运营和维

护等工作。  

第 4 条 未经实施机构事先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在其持有的项目

公司的任何权益上设置任何抵押、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或以任何其

他形式处置其持有项目公司的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或任何其他权益，也

不得用于本项目之外的任何担保或质押。  

第 5 条 对于本协议条款的争议，双方则应尽力通过协商友好解

决，若在尝试友好协商解决后三十（30）日内争议仍未能得到解决的，

采用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，由项目所在地法院管辖。  

第 6 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各方另行协商确定。  

第 7 条 本协议所约定内容如与《特许经营协议》有冲突的，以

《特许经营协议》为准。  

第 8 条 本协议正本一式四（4）份，各方各执二（2）份。  

第 9 条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正式签

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开始生效。 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
 

 

 

 

 



签 字 页  

 

滨海县城市管理局（公章）  

 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名/盖章）  

 

日期  

 

  

 

中标社会资本（公章）  

 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名/盖章）  

 

日期  

 


